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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光谷成果转化奖评选条

例》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各研究所： 

为有效激发应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潜能，引进社会力量助力一流

信息学科群建设，特印发《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光谷成果转化奖评选

条例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信 息 学 部   

     2022 年 11 月 21 日 

 

 

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光谷成果转化奖评选条例 

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，

设立浙江大学光谷奖学金-成果转化奖（以下统称光谷成果转化

奖），用以支持浙江大学信息学部的学科群发展。为有效实施光谷成

果转化奖，激发一流信息学科群应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潜能，信息

学部决定制定光谷成果转化奖评选条例。 



一、 奖项设置 

1. 光谷成果转化奖持续设置 10 年，奖金共计 300 万元。 

2. 每年评选 3 个，不分等级，奖金 10 万元/个。 

二、 申报原则 

1. 申报人须保持品行端正，坚守科学诚信，遵循科学伦理。 

2. 信息学部从事科研或相关成果转化工作的在职教职员工。 

3. 相关科技成果近三年在应用研究领域已有显著转化成效。 

（1） 成果类型有专利权、软件著作权、专有信息（技术秘

密）、集成电路设计等。 

（2） 成果转让方式有许可、转让、作价投资等。 

（3） 转化成效有效证明包含国际/国家/省部级奖励，转让金

额以及推动重大社会经济效益证明等。 

三、 评选程序 

1． 推荐申报  

学部每年年底启动申报评选通知。推荐申报方式有学院推荐和

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提名推荐两种。每个学院推荐申报不超过 2

个，每个提名推荐成果不少于 2 名委员推荐。申报人需填写申报

简表，学部办公室审核通过后进入评审阶段。 

2． 学部评审  

学部每年组建光谷成果转化奖评审委员会（9-11 人组成）。评

审委员会组长一般由学部主任或副主任担任，也可临时授权委托

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担任。评审委员会须召开现场评审会。申

报人现场汇报答辩，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，评选出 3 个奖项。评



选时若有特殊情况需要重点考虑时，则由评审委员会集体动议决

定。 

3． 表彰激励  

评选结果在学部网站公示一周，公示结束学部发文，报送浙

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备案的同时抄送工研院、人资处、科研院。 

学部授予光谷成果转化奖获得者奖金，在公开允许范围内通

过学部网站、学部年报、FIT 论坛等平台载体予以宣介表彰。 

学校、学部以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举办授奖

仪式、学术论坛等活动时，获奖人应积极配合并提供经验分享报

告。 

四、 其他说明 

1. 该奖项由信息学部负责，具体工作由学部办公室组织实施。 

2. 对学术不端、违反法律法规的获奖者，学部有权追溯取消其

获奖资格。 

3. 申报人单位归属为信息学部（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》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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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1 日 


